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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汉口殡仪馆 2024 年预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武汉市汉口殡仪馆概况

一、主要职能

二、机构设置

第二部分 武汉市汉口殡仪馆 2024 年预算表

一、收支总表

二、收入总表

三、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分功能科目，分单位)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十、项目支出情况表

十一、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第三部分 武汉市汉口殡仪馆 2024 年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二、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三、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安排情况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十、项目支出安排情况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3

第一部分 武汉市汉口殡仪馆概况

一、主要职能

根据《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武汉市汉口殡仪馆的宗旨和业

务范围是：提供殡仪服务。殡仪礼仪服务、遗体处置服务、遗体

火化、骨灰安葬安放服务、遗体安葬、丧葬用品服务。

二、机构设置

根据《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市民政局所属事业单位机

构编制的批复》（武编【2016】148 号），本单位内设机构 6 个，

包括：

1、办公室 2、财务科 3、行政科

4、营运科 5、服务科 6、业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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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武汉市汉口殡仪馆 2024 年预算表

表 1.收支总表

表 2.收入总表

表 3.支出总表

表 4.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表 5-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分功能科目)

表 5-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分单位)

表 6.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表 7.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表 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表 9.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表 10.项目支出情况表

表 11.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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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汉口殡仪馆本年度未编制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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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汉口殡仪馆本年度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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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武汉市汉口殡仪馆 2024 年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武汉市汉口殡仪馆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

单位预算管理。

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上年结转结余。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其他支出。2024年收支总预算7493.22

万元。比 2023 年预算减少 1541.48 万元，下降 17.06%，主要是 2024

年实行惠民殡葬，事业收入减少。

二、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4 年收入预算 7493.2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68.56 万元，占 16.93%；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225.4 万元，占

3.01%；事业收入 4042.46 万元，占 53.95%；其他收入 121 万元，占

1.61%；上年结转结余 1835.8 万元，占 24.5%。

三、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4 年支出预算 7493.2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399.63 万元，

占 58.71%；项目支出 3093.59 万元，占 41.29%。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939.76 万元。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1268.56 万元，上年结转445.8 万元；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225.4 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45.38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83.92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85.0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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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出 225.4 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714.36 万元。其中：(1)本年预算

1268.56 万元，比 2023 年预算增加 660.79 万元，增长 108.72%，主要

是增加非税拨款；(2)上年结转 445.8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构情况。

基本支出 1268.56 万元，占 74%，其中：人员经费 1268.56 万元；

项目支出 445.8 万元，占 26%。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业单位离

退休(项)301.25 万元，比 2023 年预算增加 215.79 万元，增长 252.52%，

主要是上年度该项支出从自有资金安排。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77.47 万元，比 2023 年预算减少 29.76

万元，减少 27.75%，主要是人员减少导致支出减少。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

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38.74 万元，比 2023 年预算增加 13.11 万元，

增长 51.16%，主要是上年度该项支出从自有资金安排。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社会福利（款）殡葬（项）918.57 万

元，比 2023 年预算增加 707.48 万元，增加 335.16%，主要是上年度该

项支出从自有资金安排。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9.35 万元，比 2023 年预算增加 9.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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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00%，主要是上年度将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编制在其他支出功能

分类科目。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90.4

万元，比 2023 年预算增加 7.4 万元，增长 8.92%，主要是人员变动导

致支出增加。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

93.52万元，比 2023年预算增加 93.52万元，增长 100%，主要是上年

度该项支出从自有资金安排。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121.13

万元，比 2023 年增加 61.93 万元，增长 104.62%，主要是上年度该项

支出从自有资金安排。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26.09 万

元，比 2023 年增加 0.04 万元，增长 0.14%，与 2023 年基本持平。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37.84 万

元，比 2023 年增加 27.72 万元，增长 273.92%，主要是上年度该项支

出从自有资金安排。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268.56 万元，按预算支出经济分

类包括：

（一）工资福利支出 966.89 万元，主要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

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等。

（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01.66 万元，主要用于：离休费、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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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费、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等。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安排情况

2024 年没有使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的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数 225.4 万元，主要安排情况如

下：

其他支出（类）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款）用于社会福利的彩

票公益金支出（项）225.4 万元，用于支付 2023 年火化设备改造项目

尾款。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4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项目支出安排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 3093.5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445.8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本年拨款 225.4 万元、单位资金 2422.39 万元。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殡葬业务经费 3093.59 万元，主要用于为履行单位职能，保证遗

体接运、冷藏、告别、火化等殡仪服务工作正常运转的支出。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2024 年机关运行经费 966.13 万元（即公用经费），比 2023 年增

加 33.49 万元，增长 3.6%，主要原因是 2024 年增加精神文明结对帮扶

支出等。

(二)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4年政府采购预算支出合计1246.44万元，比上年度减少30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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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降低 70.68%，主要原因是减少了专用设备的购置和其他资本性

支出。其中：货物类713.44万元，服务类533 万元。

(三)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排情况

2024 年没有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安排的支出。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占有使用国有资产 41247.25万元，包括

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主要实物资产为：土地 267568.71平

方米，房屋 26440.77平方米，一般公务用车 3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23 辆，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设备 2 台(套)。2023 年增加了国有资产

47.57 万元，主要是新增殡仪车、冷藏设备、火化机烟气净化设备等。

(五)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4 年，预算支出 7493.22 万元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设

置了 1 个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同时，拟对 2023 年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

价，评价结果依法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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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当年

拨付的资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政府性基金预算

当年拨付的资金。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

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预算单位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

位经营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本使用的主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业单位

离退休(项)：指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

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

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

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社会福利(款)殡葬(项)：指殡葬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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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服务方面的支出，包括民政部门直属的殡仪馆、公墓、殡葬管理

服务机构的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指用于工伤保险等方面的支出。

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指

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

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7.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

指财政部门安排的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

8.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行政

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

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指按房改

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

补贴。

10.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指按房改

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

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备注：本报告中金额转化为万元时，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尾差。


